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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一、區域計畫時代土地被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兩種，規劃以都市土地為主，請說明非都市

土地缺乏規劃的前提下，土地開發產生了那些問題？就你所認知請試舉一處土地開發案例，

說明所產生的問題。民國105年國土計畫法實施後，對於過往忽略的非都市土地採用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的方式進行管理。請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有何特點？與都市計畫規劃理念及程序

有何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考現行非都市土地之問題並舉一土地開發個案，可利用上課講義所列之中科四期二林園區之開

發許可之撤銷案回答。至於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為目前國土計畫管制正式施行

前期間的重要考題，上課有特別強調，有準備同學應可充分回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12-114（非都市土地

之問題）、130-133（中科四期二林園區之開發許可撤銷案）。 
2.《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04-106（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 

 

答： 
(一)非都市土地缺乏規劃的前提下，土地開發產生下列問題： 

1.空間規劃缺乏對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以中科四期二林園區開發案為例，勢必須釋出大量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及臺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將危害氣候變遷的糧食安全與永續發展。 
2.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脫離區域計畫之指導。 
3.開發許可造成區位總量失控：中科四期二林園區周遭有彰濱工業區，且尚有閒置土地，且其開發條件

優於二林園區，顯示只要於非都市土地有開發需求，提出開發許可即有變更分區機會，缺乏對該區域

之開發總量進行控管。 
4.農業生產環境與農地總量屢遭破壞：中科四期二林園區開發須徵收及變更農地，使得原本劃設為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之空間規劃被破壞，也造成農地流失。 
5.產業發展空間在政府布局與市場主導間缺乏整合：根據高等行政法院判決撤銷中科四期二林園區之開

發許可之原因提及國內工業區均有過度開發、大量閒置土地迄未利用之情形，出現供需失衡問題，也

顯示非都市土地的產業開發缺乏整體規劃。 
(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特點 

為改善鄉村地區之公共設施缺乏、建築土地不足、農村環境破壞及蔓延無序發展等課題，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應考量人口結構及發展趨勢，分別就居住、產業、運輸及基本公共設施等需求，研擬發展或轉

型策略，其土地使用規劃原則如下： 
1.居住：規劃及提供可負擔住宅，滿足當地居住需求，維持地方特色建築風貌。因農業經營需要衍生之

居住需求，得於既有農村聚落周邊提供住宅空間，避免個別、零星申請而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就人口

成長地區，得預留適當可建築土地，以引導集約發展；就人口減少地區，除應避免增加住商建築用地

外，並應針對既有閒置空間進行評估轉型及再利用，以提高環境品質。 
2.產業：配合在地農業、特色產業及商業服務業需求，於不影響鄉村環境品質前提下，於適當地點規劃

在地產業發展區位，並訂定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促進鄉村在地產業永續發展。 
3.運輸：以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為主，改善接駁轉乘系統及服務品質，提高鄉村可及性，並規劃自

行車及電動車輛等綠色運具環境，以民眾基本運輸需求為導向，打造兼具效率及友善運輸環境。 
4.基本公共設施：應依據鄉村地區發展趨勢，規劃與設置老人及幼兒照顧服務設施、污水處理、自來水、

電力、電信等基本公共設施，並注重環境保護及社區環境改善。 
(三)與都市計畫規劃理念及程序有何差異 

1.理念 
都市計畫之規劃理念係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則應以生活、生產、生態之三生規劃理念出發，充實生活機能設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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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鄉村生產經營環境、培育鄉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路，以協助鄉村地區永續發展。 
2.程序 

都市計畫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至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

事項，且後續係透過國土計畫法第15 條第3項規定，啟動變更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地位，係定位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一部分。 
 
二、民國89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及相關法規以來，農地政策已調整為落實農地農用，並放寬農地

農有的規定，試論其有關農地相關規定之管理要點為何？對農地生產有那些影響？請問國土

計畫農業發展地區之分區分類，其規劃原則為何？面對全球糧食危機的課題，國土計畫有關

農業發展地區在治理上應該有何因應的措施？（25分） 

試題評析 

農地農有至農地農用與對農地生產之影響，屬於農地管理政策重大轉變，包含自由買賣、分割

放寬、興建農舍等，可分從正面、負面影響討論。另外，農業發展地區之規劃原則與治理策

略，則可引全國國土計畫內容，就維護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面積數量及品質，訂定農業生產環境

維護策略，加強取締農地違規使用之方向說明。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73-77（農地農有至農

地農用）。 
2.《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51-56（農業發展地區）、頁224-

233（農地管理法規）。 

 

答： 
(一)農地相關規定之管理要點 

1.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2.放寬耕地分割限制 
3.放寬農地許可農民個別興建農舍或集村興建農舍 
4.農地作農業使用須依農業發展條例、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等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 
5.農地農用獎勵享有土地稅賦減免優惠 
6.農地變更使用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並繳交回饋金 
7.農地違規使用加強查緝及處罰，並取消免稅優惠 

(二)對農地生產有那些影響 
1.正面影響 

(1)可以改進家庭農場經營效率偏低，農業生產效率調整緩慢，效果不彰之情形。 
(2)吸收農民以外之資金、技術、人才等，提高生產效率，增強競爭能力。 
(3)以農企業方式，大規模生產，企業化經營。  
(4)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減少農地管制，促進農地資源競爭之自由化。 

2.負面影響 
(1)農地一旦開放自由買賣，則農地需求增加，農地地價不跌反漲，造成經營農業成本增加，更不利

於農場經營規模之擴大。 
(2)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部分民眾購買農地之目的在度假、休閒之用，因此農地被粗放、低度利用，

農業生產減少。 
(3)在農地農用尚未落實的情形下，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許多農地可能被非法轉用或鑽研法律漏洞

違法使用(如興建農舍使用)，影響農地生產。 
(4)財團挾其雄厚資金，兼併農地，則農村將產生新的地主。農村資源集中於少數大財團、大地主手

上，對農地使用，將產生不利影響。 
(三)農業發展地區之規劃原則 

1.規劃原則 
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

發展。 
2.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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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及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情形加以劃設，並按

農地生產資源條件，予以分類： 
(1)第一類：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2)第二類：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 
(3)其他必要之分類。 

3.土地使用原則 
(1)第一類：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2)第二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

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3)其他必要之分類：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四)面對全球糧食危機之農業發展地區治理措施 
為達成我國糧食安全目標，應維護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面積數量及品質，訂定農業生產環境維護策

略，加強取締農地違規使用，遏止破壞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農業水土資源。 
1.農業發展範圍應避免新增非農業使用設施與使用行為，避免生產環境遭受破壞而致使農地持續零碎化；

其有設置必要者，應具有相容使用性質，或依本法得申請使用者，並不得影響周邊農業生產環境。 
2.農業發展範圍優先投入農政資源，加強農業生產基礎重要設施(灌溉設施、防護設施等)之建設，並有

效整合土地、用水及農產業輔導資源投入，以利規模化、集中化利用，提升農業經營效益。 
3.維護農業生產環境，採取嚴格之環境管制，禁止各種可能污染之行為，並從嚴稽查違規使用。 

 
三、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簡稱COP26）於2021年舉行，並於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確立要求於

COP27 前提交2050年長期低碳發展策略，為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策略已成為國內未來重要的

能源政策方向。然而，過往土地使用管制與能源政策並未有完整妥善的規劃，以致於衍生太

陽光電或漁電共生大量申設的現象。請問，當前國土計畫對於能源供給有何策略？又，設置

於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之能源設施應注意那些原則？製造業生產過程中對於二氧化

碳的產生有相當占比，在淨零碳排的政策下，對於產業園區的治理應有何種措施？（25分） 

試題評析 
減碳、淨零排放為最近熱門議題，國土計畫相關策略與原則，可從氣候變遷面向討論，並就全

國國土計畫內容予以說明。至於產業園區有關製造業的淨零措施可參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總說明內容說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48-151（氣候變遷）。 

 

答： 
(一)當前國土計畫對於能源供給之策略 

1.電力設施：電廠興建將以既有火力發電廠之屆齡機組汰舊換新、原廠擴建等方式，進行新設機組規劃，

以降低電廠對於土地使用之需求。為配合政府西元 2025 年能源轉型，降低燃煤，提高燃氣，全力發展

再生能源等政策，將持續推動更新擴建燃氣發電機組。 
2.油氣設施：配合天然氣發電占比將逐年提升與低碳天然氣發電等政策目標，規劃新（擴）建天然氣接

收站及相關卸收輸儲設施，以促進天然氣供應穩定；為平衡南北供油能力，分散輸儲調度壓力及北區

煉油廠因位處人口稠密區面臨遷廠之課題，將積極覓地進行相關油氣設施之遷建及增建。 
3.太陽能光電：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並逐步推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包括屋頂型將推動民宅、工廠、

農業設施、中央公有建築等設置；地面型將利用地層下陷、不利耕作土地、受污染土地及鹽業用地等

設置。 
4.風力發電：採先開發陸域風場，後開發離岸風場。在陸域風力推動部分，以先開發優良風場，續開發

次級風場為原則；另在離岸風力推動部分，則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為原則，推動離岸風場

與海洋生態、漁業共榮，並建立跨部會整合平臺，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5.地熱發電：以具商業化開發技術之淺層地熱優先開發，並優先於蘊藏量較豐富的潛力區域進行開發欲

進行地熱發電系統建置，並結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營事業等單位推動 BOT 招商，加速地熱發

電發展。 
6.水力發電：積極推動環境友善水力機組，利用現有水庫堰壩、水力電廠、灌溉渠道等現有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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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裝置容量 2 萬瓩以下的簡易小型水力機組發電及對環境友善的大型慣常式水力發電計畫。 
(二)設置於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之能源設施應注意原則 

1.國土保育地區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應儘量重視自然環境保育，在追求永續發展及因應氣候變遷趨勢

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 
2.農業發展地區規劃使用方式儘量避免造成農地切割及碎裂等不利農耕情形。 

(三)產業園區治理措施 
1.碳盤查：以瞭解事業自身或產品碳排熱點，以設定減碳目標。 
2.製程改善：短期以設備汰舊更新及導入智慧節能管理為主，長期則朝向創新技術研發。 
3.能源轉換：短期以擴大使用天然氣及生質燃料為主，長期則朝百分百使用綠電及無碳能源應用等。 
4.循環經濟：短期以原料替代為主，長期則朝創新技術開發應用。 

 
四、都市成長會面臨建物老化，政府在民國87年制定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重建已成為都市再

發展的重要政策；然而，政府又於民國106年另外制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請問這兩種制度在重建執行過程中有何種差異？又，重建過程中涉及合併，或稱為集體行動，

其中不乏土地合併缺乏效率的案例，請說明那些因素可能導致土地合併缺乏效率。如果市場

存在無效率因素而導致失靈，可能衍生那些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之差異，屬於重要比較題型，可從適用對象；而土地整體開發缺乏效率原

因及衍生問題，可從少數堅持者、信任等問題討論，進而造成價量失衡的市場失靈問題。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26（大規模整體開發

之問題）。 
2.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利用概要）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39（都市更新與危老

重建之差異）。 

 

答： 
(一)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之差異 

1.適用對象差異 
都市更新主要適用對象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位於都市更新地區內、外經劃定為更新單元者；危老重

建則針對規定都市計畫區內之危險建築或老舊建築。 
2.程序差異 

都市更新須經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之申請、審議，其中還包括要舉辦公聽會、聽證會，程序

較為冗長；而危老重建係規定擬具重建計畫，經全體同意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即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因此，都市更新程序繁雜、危老重建程序相對簡易。 
3.同意比例差異 

都市更新依更新地區性質差異，其同意比例規定有所不同；危老重建則須全體同意。 
4.容積獎勵上限差異 

都市更新之容積獎勵上限為1.5倍法定容積或0.3倍法定容積加原建築容積；危老重建則為1.3倍基

準容積或1.15倍原建築容積，另有時程及規模獎勵。 
5.稅負減免差異 

都市更新除地價稅、房屋稅減免外，亦包含土地增值稅與契稅之減免；危老重建僅有地價稅與房

屋稅之減免，並無土地增值稅與契稅之減免規定。 
(二)導致土地合併缺乏效率之因素 

1.少數堅持者：少數地主之拿翹行為，造成土地合併開發沒有效率。當整體開發案愈不可分割，時間愈

緊迫時，少數地主之拿翹現象愈嚴重。 
2.獨占：區位愈具有獨占性之地主，索價愈高。當某些地主之土地在合併開發中，居於關鍵地位，其地

位不可或缺或無可取代，則所要求之分配利益愈高。 
3.產權分散：土地合併開發中，小地主比大地主要價更高。因為土地合併開發不成時，小地主損失有限，

故其策略常採取以小博大。因此產權分散，小地主過多，容易造成整合失敗。 
4.欺瞞：土地合併開發中，開發商與地主處於資訊不對稱，開發商擁有較多資訊，地主擁有較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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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互不信任，造成協商交易成本提高。 
(三)市場失靈衍生之問題 

1.價格偏誤：市場失靈即價格機能無法運作，無法透過供給與需求決定最適數量與價格，因而當重建市

場發生失靈，則重建案之土地開發成本，將因土地取得成本提高而增加。 
2.案件不足：市場失靈狀況下，供給與需求無法決定，導致市場上明明有許多重建需求及供給，但卻無

法成案。 
3.時機延誤：由於供給與需求無法有效率的運作，以致於需要付出更多交易成本，也造成整個開發時程

冗長，造成開發時機延誤。 
4.地主對立：由於土地合併開發涉及同意者與不同意者，兩者各有立場，協調困難，在市場失靈狀況下，

地主對立情形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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